
设备维修合同 

甲方： 

乙方： 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由乙方承揽甲方 （型号: ）修理工作，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

真诚合作原则，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

签订本合同，具体条款如下： 

一、合同内容 

1.1、乙方承接甲方 （型号 ）修理工作。并按本合同规定的要求，经验收合格后

交付甲方。 

1.2、项目内容见技术协议书。 

1.3、项目施工地点： 

1.4、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准备工作，乙方须在 30 个工作日内安装、调试

完毕，并交付甲方使用。  

二、合同价格 

合同总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）金额为： 

在双方未签订新的协议之前，任何一方不得修改此费用。 



三、结算方式 

设备维修、维护完毕，特殊设备经第三方检测中心检定并验收后，乙方出具全额增

值税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 100％，人民币（大

写）: 

四、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 

要求设备维修、维护完毕后质量稳定可靠，操作方便。性能、精度应完全符合技术

协议中的技术质量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。 

五、甲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

向乙方提供设备改造所必须的技术资料。 

六、乙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

维修检调期间如因乙方原因发生设备、人身等事故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乙方应对

自已员工的安全负责。 

七、验收标准及方法 

7.1、由乙方调试人员组织调试，甲方派出专人配合。  

7.2、按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条款和国家、行业有关标准验收，达到原合同出厂技

术指标。 



7.3、验收时各项技术指标应达到相关验收标准，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，办理验收

手续后交付甲方。 

7.4、设备验收完成后，质保期为三个月，质保期内设备非甲方原因出现故障，乙

方应无偿进行维修。 

八、违约责任 

8.1、合同生效后，双方不得任意中止合同，否则赔偿对方 5%违约金。 

8.2、因甲方原因造成的拖期，交货时间顺延，调试、验收中的产品更改费用由甲

方承担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拖期，责任由乙方承担，每拖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 0.5%

进行扣罚，并从项目款中直接扣除。  

九、争议解决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及时协商，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可向甲方所

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十、附则 
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三份，乙方执一份。 

合同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不得转让、更改。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  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



合同订立时间： 年 月 日 

 


